


前言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统筹经济发展与土地利用；认真贯彻

执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

策；科学合理配置各业用地、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强

化土地用途管制，促进节约集约用地，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和土地可持续利用。 

根据《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规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

改调整和实施管理的通知》（冀国土资办字[2014]20 号）文

件精神，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事求是地对《鹰

手营子矿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实施情况进

行系统的分析评价。在分析评价的基础上，为了更合理利用

有限的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指标，保障鹰手营子矿区近期重点

建设项目、民生项目及其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用地问题，对鹰

手营子矿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科学修改。 

通过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目标、方案及措施进行修正、

补充和完善不断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和现势性，确保

区域土地统筹利用，在促进节约集约用地前提下，满足经济

社会发展对土地资源需求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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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情况 

（一）区域概况 

1、地理区位 

鹰手营子矿区位于河北省中北部，承德市西南部，处于

京、津、唐三角经济地带，地处燕山主峰雾灵山东麓。地理

位置为东经 117°34′35″-117°53′02″，北纬 40°28′28″-40°37′24″

之间，分为两个区域，东与承德县、兴隆县接壤，西、南、

北为兴隆县所环抱，京承铁路、承唐高速、112 国道、358

省道穿境而过，是连接关内外的重要通道。北距承德市 110

公里，西南距北京市 176 公里，南距天津市 220 公里，东南

距唐山市 200 公里，辖区内范围内土地总面积 149.31 平方公

里。 

2、自然条件 

全区地处冀北山地，属燕山山脉沉降带的过渡地带，地

势西北高，东南低。境内山峦起伏，地形地貌复杂，山地多，

平地少，平均海拔 500 米，最高为 1276 米，区内山峰众多，

如笔架山、金扇子山等。区内属暖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山地

气候，全年受西伯利亚冷气团和副热带太平洋气团的影响，

春季多风干旱，夏季雨量集中，秋季气候凉爽，冬季寒冷少

雪。境内有滦河一级支流柳河经过，全长 12 公里，有老牛

河、汪家庄河、喇嘛沟河、金扇子河四条支流为季节性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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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济社会概况 

鹰手营子矿区下辖鹰手营子镇、北马圈子镇、汪家庄镇

及寿王坟镇，2017 年全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36.4 亿元,同比

增长 7%；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1.97 亿元,同比增长 7.5%；完

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20.6 亿元,同比增长 6%;完成全部财

政收入 2.65 亿元,同比增长 18.3%；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7 亿元,同比增长 15.6%；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居可支配

收入达到 24032 元和 9364 元,同比分别增长 9.2%和 10.2%；

完成社会消费零售总额 13.7 亿元,同比增长 10.6%。 

（二）土地利用状况 

根据 2017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全区土地总面积

14931.44 公顷，土地利用具体情况如下： 

（1）农用地 

在农用地中，耕地面积 837.1905 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

6.36%；园地面积 1088.18 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 8.27%；林

地面积 11037.22 公顷，占农用地总面积的 83.91%；其他农

用地面积 191.56 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 1.46%。 

（2）建设用地 

城镇用地面积 405.72 公顷，占建设用地面积的 27.97%；

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 449.16 公顷，占建设用地面积的

30.97%；采矿用地面积 497.67 公顷，占建设用地面积的

34.31%；交通水利用地面积 96.14 公顷，占建设用地面积的

 2 



6.63%；其他建设用地面积 1.80 公顷，占建设用地面积的

0.12%。 

（3）其他土地 

水域面积 125.14 公顷，占其他土地面积的 38.28%；自

然保留地面积 201.77 公顷，占其他土地面积的 61.72%。 

二、规划实施情况 

（一）上级下达规划指标情况 

依据《承德市国土资源局关于下达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

整完善主要指标二次调整方案的通知》（承国土资发〔2016〕

39 号）文件精神，全区耕地保有量目标 493.33 公顷，基本

农田保护面积 41.60 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指标 1523.60 公

顷。规划调整完善后，规划主要控制指标如下： 

1、耕地保有量目标 

规划至 2020 年，耕地保有量为 493.33 公顷。 

2、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目标 

规划至 2020 年，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41.60 公顷。 

3、建设用地总量目标 

至 2020 年，建设用地总面积控制在 1523.60 公顷，城乡

建设用地规模不超过 1425.82 公顷，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控制

在 1216.09 公顷。 

4、建设用地增量指标 

 3 



至 2020 年，全市新增建设用地总规模不超过 310.2033

公顷，其中新增建设用地占农用地控制在 179.9533 公顷内，

新增建设用地占耕地控制在 145.7733 公顷内。 

5、土地整治补充耕地目标 

规划期间，宜耕土地后备资源得到适度开发，重点开展

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至 2020 年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增加耕地

不低于 340.39 公顷。 

（二）规划主要控制指标执行情况 

1、耕地保有量执行情况 

鹰手营子矿区 2017 年末耕地面积为 837.1905 公顷，规

划到 2020 年鹰手营子矿区耕地保有量为 493.33 公顷。与耕

地保有量目标相比，2017 年鹰手营子矿区耕地保有量目标完

成情况良好。 

2、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执行情况 

鹰手营子矿区实际划定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66.00 公

顷，高于上级下达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41.60 公顷。完成了上

级下达的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3、建设用地指标执行情况 

规划至 2020 年全区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1523.60 公顷。至

评估时点，全区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1450.49 公顷，小于规划

控制指标，在规划指标可控范围内。增加部分主要为区域内

城镇建设以及工业园区的发展建设，以及重大基础设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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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近几年鹰手营子矿区区各类建设步伐大幅度加快，用地

需求增大，建设用地规模将会逐年增大。 

4、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执行情况 

规划至 2020 年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为 310.20 公顷，其中

新增建设占农用地规模控制在 179.95 公顷，新增建设占耕地

规模控制在 145.77 公顷。至评估时点建设用地为 1450.49 公

顷，低于规划基期面积 1463.41 公顷。符合规划目标。此两

项数据均没有超过规划控制指标。 

5、城乡建设用地指标执行情况 

至 2020 年城乡建设用地控制指标为 1425.82 公顷，规划

实施至评估时点，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 1352.55 公顷，未超

过指标。2020 年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控制在 1216.09 公顷，至

评估时点，城镇工矿用地面积控制在 903.39 公顷，小于规划

控制指标，在规划指标可控范围内。 

6、交通水利用地指标执行情况 

至 2020 年交通水利设施用地规模指标为 97.78 公顷。规

划实施至评估时点，交通水利设施用地规模为 96.14 公顷，

未超过指标。 

7、人均城镇用地指标执行情况 

规划确定 2020 年全区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指标 113

平方米/人，依据城镇工矿用地规模及城镇人口，测算 2017

年全区人均城镇工矿用规模 153 平方米/人，略高于规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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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全区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整体呈现减小的走势，但是

2017 年人均城镇工矿用地面积仍高于规划指标。随着城镇化

进程的加快，城镇人口及城镇用地也将随之增加，未来需更

多通过城镇用地内部挖潜，更加节约集约用地来逐渐缩小人

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减少与规划指标之间差距。 

三、规划修改的必要性分析 

（一）规划修改是保障民生工程和完善基础设施的需要 

按照“一主一辅、点轴联动”的结构进行发展布局。不

断提高重点城镇村基础设施服务效能，完善新农村基础设施

网络。努力在“十三五”内建成设施齐全、体系完善、布局

合理、服务高效、特色突出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有力增

强鹰手营子矿区在承德市西南部区域的吸引力、承载力和竞

争力。 

但项目具体落实到地块涉及当地政策环境、自然环境、

人口集聚程度、相关产业发展程度等多重影响因素。任何因

素的变化均可能影响项目具体位置的选定。 

为了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优化使用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解决本县民生项目及其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用地问题，需对新

增建设用地布局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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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修改是完善鹰手营子矿区道路网的需要 

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和河北省“十三五”

规划，《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制定了交通一体化细

则、环保一体化细则和产业一体化细则。在京津冀一体化交

通体系中,打通“断头路”、“瓶颈路”是必要的。河北省交

通运输厅、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3 年 9 月编制的

河北省普通干线公路网布局规划（2013-2030 年）已经河北

省人民政府讨论通过。拟建项目是河北省普通国道 G233 鹰

手营子及兴隆县城段。 

基于以上原因，对现行鹰手营子矿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修改非常必要。 

四、规划修改的指导原则 

（一）指导思想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统筹经济发展与土地利用；认真贯彻

执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

策；科学合理配置各业用地、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强

化土地用途管制，促进节约集约用地，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和土地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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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修改原则 

1、评估前置原则 

规划实施评估是规划修改的基础，通过评估，客观评价

规划的实施效果，发现规划实施中存在的偏差，根据土地利

用实际情况、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在保持规划总体稳定的

前提下，对规划进行修改，提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科学性。

规划实施评估是修改的基础和前提。 

2、指标控制原则 

规划修改是以原规划为基础，在严格遵循上级下达指标

的基础上进行的。严格落实上级下达指标，确保规划期内耕

地、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减少，各类建设用地规模不突破，

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更加合理。 

3、耕地保护优先原则 

规划修改应以严格保护耕地为前提，以现状耕地面积为

基础，综合考虑规划期内生态保护和非农建设的需要，在保

持耕地面积基本稳定的基础上，适当调整耕地保护面积及布

局，切实落实上级下达的耕地保有量任务，并确保规划修改

后耕地和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质量有提高。 

4、优化配置原则 

规划修改涉及的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调整，其目标比规

划修改前趋于合理、优化，科学配置用地。 

5、节约集约用地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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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要求，通过规划修改，严格

控制建设用地规模，统筹建设用地增量与存量，遏制建设用

地过度的外延扩张，促进存量建设用地挖潜利用，不断提高

建设用地节约集约用地水平。 

6、多规协调原则 

规划修改注重与城市规划、十三五规划、环境生态规划

等相关规划衔接与协调，处理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相关规

划的关系。 

7、生态优先原则 

坚持绿色发展，构建良好的人居环境，统筹安排生产、

生活和生态用地，切实保护原有生态空间，推进土地资源保

护和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保障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8、公众参与原则 

规划修改在相关部门的共同参与下开展，广泛听取规划

修改涉及区域社会各界的意见，采纳合理性建议，并对规划

调整完善方案进行充分听证、论证，提高规划调整完善的可

行性与可操作性。 

五、规划修改方案 

（一）规划建设用地指标调出情况 

规划局部调整，按照保近期、保急需的原则，将近期不

用的新增建设用地规模调整到城区基础设施集中使用，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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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共计 3 块，总面积 2.0470 公顷。 

TC1 地块和 TC2 地块，原拟用于水源地四号水井建设工

程，符合相关水利规划。根据勘探结果，水源井实际选址和

规划选址有部分调整，现拟将部分规划地块进行调出。TC1

地块用地面积 0.0026公顷，其中林地 0.0015公顷，村庄 0.0011

公顷；TC2 地块用地面积 0.0127 公顷，全部为林地。调整前

为允许建设区，调整后为限制建设区，规划用途恢复原地类。 

TC3 地块原规划为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由于垃圾处理

方式升级，不再使用该地块。地块用地面积 2.0317 公顷，其

中园地 0.8774 公顷，林地 1.1543 公顷。修改后，调出地块

管制分区由允许建设区调整为有限制建设区，规划修改后规

划用途恢复原地类。 

（二）规划建设用地指标调入情况 

1、民生建设项目 

基础设施用地涉及 TR1 和 TR2，面积为 2.0470 公顷。 

TR1 地块和 TR2 地块位于一级水源保护区，拟用于水源

地四号水井建设工程，可为城镇居民提供生活用水，地块东

部有已建设的水源地一号、二号、三号水井，为同一期水源

建设工程中的一部分。四号水井工程为我区重点民生建设工

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水利规划，不违反“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

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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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地四号水源井位于鹰手营子镇跳沟村，TR1 地块用

地规模 0.0128 公顷，其中林地 0.0033 公顷，村庄 0.0095 公

顷。TR2 地块用地面积 0.0165 公顷，其中林地 0.0117 公顷，

村庄 0.0048 公顷。修改前属于限制建设区，拟更改为允许建

设区，修改后的规划地类为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2、基础设施用地 

随着鹰手营子矿区社会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提高，城

区的生产生活污水处理的压力增大，为保护生态环境和缓解

城市水资源短缺，拟将 TR3 地块用于新建污水处理厂。通过

削减污水厂服务城区内污染物，改善水资源环境，提高居民

的生活质量，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 

TR3 地块距主城区 1.5 千米，用地规模 2.0177 公顷，其

中耕地 1.7626 公顷，耕地利用等别 13 等，村庄 0.0357 公顷，

农村道路 0.0315 公顷，设施农用地 0.0774 公顷和田坎 0.1105

公顷。修改前属于限制建设区，拟更改为允许建设区，修改

后的规划地类为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三）补充重点建设项目 

1、交通项目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3

年 9 月编制的河北省普通干线公路网布局规划（2013-2030

年）已经河北省人民政府讨论通过，在规划实施原则中提出

2013-2020 年重点安排普通国道路线，着力推进瓶颈路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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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全面提升服务和通行能力。本次规划将国道 G233 鹰手

营子及兴隆县城段改建工程纳入重点建设项目清单中。 

2、矿山建设项目 

鹰手营子矿区矿产资源丰富，矿种比较齐全，为了加强

和规范矿产资源管理，保障矿山建设项目用地需要，本次规

划将鹰手营子矿区矿区共九个矿山建设项目纳入重点建设

项目清单中。项目清单见表 5-1。 

5-1 新增矿山重点建设项目区清单 
序号 矿山名称 采矿权情况 地址 开采主矿种 

1 
承德铜兴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 
保留矿权 

承德市鹰手营子矿

区寿王坟镇 
铁矿 

2 
承德市寿王坟镇火神庙北

山萤石矿 
保留矿权 

承德市鹰手营子矿

区寿王坟镇 
萤石(普通) 

3 
承德久隆冶金有限公司下

店子铜铁矿 
已设矿权 

承德市鹰手营子矿

区寿王坟镇 
铁矿 

4 
承德久隆冶金有限公司碾

盘沟铜铁矿 
已设矿权 

承德市鹰手营子矿

区寿王坟镇 
铁矿 

5 
承德万国有色金属有限公

司罗圈沟村东山铜矿 
已设矿权 

承德市鹰手营子矿

区寿王坟镇 
铜矿 

6 
承德金盛矿业有限公司涝

洼滩牛蛋子沟建筑石料用

灰岩矿 
保留矿权 

承德市鹰手营子矿

区汪庄镇涝洼滩牛

蛋子沟 

建筑石料用

灰岩 

7 
承德金隅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营东石灰石矿 
保留矿权 

承德市鹰手营子矿

区营子镇 
水泥用石灰

岩 

8 
承德金隅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东山石灰石矿 
保留矿权 

承德市鹰手营子矿

区营子镇 
水泥用石灰

岩 

9 
承德金隅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四方洞子沟熔剂用石灰

石矿 
保留矿权 

承德市鹰手营子矿

区营子镇 
熔剂用石灰

岩 

（四）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情况 

规划至 2020 年，鹰手营子矿区的耕地面积由由 837.1905

公顷调整为 835.4279 公顷，较原规划耕地面积减少了 1.7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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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园地由 1125.33 公顷调整为 1126.21 公顷，增加 0.88

公顷；林地由 11088.16 公顷调整为 11089.31 公顷，增加 1.15

公顷；其他农用地由 158.01 公顷调整为 157.79 公顷，减少

0.22 公顷；农村居民点由 146.72 公顷调整为 146.67 公顷，

减少 0.05 公顷。 

从鹰手营子矿区的用地结构变化上看，修改后规划目标

年用地结构的变化较小，不会影响 2020 年规划目标的实现。 

（五）土地利用布局的变化情况 

规划修改前后，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设

区和禁止建设区各规模没有发生变化。对于鹰手营子矿区土

地利用布局无影响。 

六、规划修改调整方案的可行性分析 

（一）规划修改对规划目标影响分析 

1、耕地与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本次规划修改调入地块占用耕地 1.7626 公顷，全部位于

TR3 地块，耕地利用等别 13 等，该地块用于民生基础设施

建设。 

本次规划修改后鹰手营子矿区的耕地面积由 837.1905

公顷调整为 835.4279 公顷，比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 493.33

公顷多 342.0979 公顷，能很好的完成耕地保有量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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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不涉及基本农田的调整。全区划定基本农

田面积 66.00 公顷，与上级下达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41.60 公

顷相比，多划 24.40 公顷，满足上级下达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在修改方案实施过程中，积极实行“全面规划、合理利用、

用养结合、严格保护”的方针，确保基本农田得到更有效的

保护。 

3、对建设用地规模目标的影响 

依据规划修改方案，将建设用地布局进行了调整，规划

2020 年，鹰手营子矿区建设用地总规模将达到 1404.62 公顷，

未超出上级下达建设用地总规模指标 1523.60 公顷。在修改

方案实施过程中，严格控制建设占用耕地和基本农田，并依

据相关用地标准进行审批，确保建设用地总量得到有效控

制。 

（二）对土地利用布局变化影响分析 

1、对耕地和基本农田布局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占用耕地较少，对于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

田布局的影响很小。规划修改严格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 

2、对建设用地布局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主要是对建设用地布局进行局部调整，规

划修改后土地利用布局更加合理、优化、集聚。新增建设用

地和建设用地规模调入的布局主要用于城市民生与生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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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建设，规划修改使得建设用地布局更趋优化、合理。 

（三）对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本次规划修改过程中严格遵循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

原则，综合考虑了多方面因素，尽量减少或避免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 

规划修改调入地块区域不存在地质灾害，远离河流保护

区、无防洪隐患，不涉及压覆矿产资源，不涉及生态脆弱区

和敏感区。 

（四）对经济发展影响分析 

规划修改涉及调入地块满足人们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

求，充分利用本地优势资源，抓特色促发展，既延长了产业

链条，又能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在促进

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缓解土地资源供需矛盾、推动城乡一体

化发展。 

通过规划修改满足了民生产业用地需求，提高土地利用

综合效益，并适应未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情况，

更好地保障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五）与相关规划衔接情况分析 

规划修改调入、调出地块与交通规划不存在冲突，与鹰

手营子矿区交通规划衔接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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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修改调入、调出地块符合林业部门对林业用地的规

划，与林业规划衔接良好。 

规划修改落实的调入地块避开了河道及防洪、泄洪区，

不影响水利部门规划，与水利部门规划衔接良好。 

规划修改落实的调入地块不涉及生态红线，不影响环保

部门有关规划，与环保部门衔接良好。 

（六）对“三线”划定情况影响分析 

本次规划修改不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重叠，不涉及

生态保护红线和各类保护区，不涉及城市开发边界，对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没有影响。 

七、规划修改方案的保障措施 

为了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顺利实施，既充分发挥土地规

划对区域土地利用的积极影响，又尽量降低新增建设用地对

区域土地利用的负面影响，故采取以下措施保障规划方案的

实施： 

（一）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方案的效力 

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法律地位，及时按照法

定程序向河北省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上报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修改方案，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和专家的评审、验收工作。

修改后鹰手营子矿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河北省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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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后即正式执行。 

（二）严格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法律赋予政府实施土地用途管制、

严格耕地保护、调控土地利用的重要手段。本修改方案经批

准后，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及其修改方案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坚持土地用途管制，

严格限制农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建设项目不得擅自突破用

地规模、改变土地用途或更改建设项目。以供给引导和制约

需求，控制建设用地总量。 

（三）建立目标考核体制 

规划修改方案一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即具有相应的法

律效力，各级政府部门可将规划修改方案中的各项主要指标

的实施情况纳入考核体系当中，各相关部门应对规划修改的

实施进行必要的监督和适时的检查。 

（四）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制度 

充分利用各种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增强对科学用地、

节约集约用地、保护土地资源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全社会依

法依规用地意识。增强规划修编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县级和

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调整和修改规划等方面应广泛听

取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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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结论 

综上，鹰手营子矿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方案符合

《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调整

和实施管理的通知》（冀国土资办[2014]20 号）文件规定的

规划修改条件，并提供了相关的文件、规划依据。需要调整

的地块均符合本次规划修改的原则，结合规划修改文件以及

实际情况，规划修改方案合理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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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表 1-1 规划修改方案调出地块表 
单位：公顷 

地块编号 村名 地块面积 

现状地类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修改前规划用途 修改后管制分区 农用地 

小计 耕地 园地 林地 

TC1 跳沟村 0.0026 0.0015   0.0015 0.0011  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限制建设区 

TC2 跳沟村 0.0127 0.0127   0.0127   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限制建设区 

TC3 汪家庄村 2.0317 2.0317  0.8774  1.1543    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限制建设区 

合计 2.0470 2.0459  0.8774  1.1685  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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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规划修改方案调入地块表 
单位：公顷 

地块编号 村名 地块面积 

现状地类 

修改后规划用途 修改前管制分区 农用地 建设用

地 
未利

用地 
小计 

耕地 园地 林地 其他农用地 

   小计 农村道路 设施农用地 田坎     

TR1 跳沟村 0.0128 0.0033   0.0033     0.0095  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限制建设区 

TR2 跳沟村 0.0165 0.0117        0.0048  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限制建设区 

TR3 老爷庙村 2.0470  1.9970  1.7626   0.0150 0.2194  0.0315  0.0774  0.1105  0.0357  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限制建设区 

合计 2.0470 1.9971 1.7626  0.0150 0.2194  0.0315  0.0774  0.1105  0.0500    

表 2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地类 
规划基期 规划修改前 2020 年 规划修改后 2020 年 

修改后-修改前 
面积 占总面积（%） 面积 占总面积（%） 面积 占总面积（%） 

农用地 

合计 13106.4 87.78% 13274.03 88.90% 13274.03 88.90% 0 

耕地 738.33 4.94% 837.1905 5.91% 835.4279 5.90% -1.7626 

园地 1086.13 7.27% 1125.33 7.54% 1126.0001 7.54% 0.8774 

林地 11092.29 74.29% 11088.16 74.26% 11089.3145 74.27% 1.1535 

牧草地 0 0.00% 20.07 0.13% 20.07 0.13% 0 

其他农用地 189.65 1.27% 158.01 1.06% 157.7905 1.06% -0.2195 

建设用地 合计 1553.41 10.40% 1404.62 9.41% 1404.62 9.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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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建设用地 1456.8 9.76% 1362.81 9.13% 1362.81 9.13% 0 

城镇工矿用地 1021.23 6.84% 1216.09 8.14% 1216.09 8.14% 0 

农村居民点用地 435.57 2.92% 146.72 0.98% 146.6712 0.98% -0.0488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

设用地 
96.61 0.65% 41.81 0.28% 41.81 0.28% 0 

其他土地 

合计 271.63 1.82% 252.79 1.69% 252.79 1.69% 0 

水域 126.93 0.85% 122.74 0.82% 122.74 0.82% 0 

自然保留地 144.7 0.97% 130.05 0.87% 130.05 0.87% 0 

总面积 14931.44 100.00% 14931.44 100.00% 14931.44 100.00% 0 

 

表 3 主要控制指标调整表 
单位：公顷 

指标 规划修改前 2020 年目标 规划修改后 2020 年目标 修改后-修改前 

总量指标    

耕地保有量 493.3333 493.3333 0 

基本农田面积 41.6 41.6 0 

园地面积 1125.33 1125.33 0 

林地面积 11088.16 11088.16 0 

建设用地总规模 1523.6 1523.6 0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1425.82 1425.82 0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1216.09 1216.0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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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规划修改前 2020 年目标 规划修改后 2020 年目标 修改后-修改前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97.78 97.78 0 

增量指标    

规划期间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310.2033 310.2033 0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179.9533 179.9533 0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145.7733 145.7733 0 

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指标 340.39 340.39 0 

效率指标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平方米） 113 113 0 

表 4 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分区变化情况表 
单位：公顷、% 

建设用地管制分区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制分区 

修改前面积 修改后面积 修改后-修改前 比例 

允许建设区 1362.81 1362.81 0 9.13% 

有条件建设区 175.06 175.06 0 1.17% 

限制建设区 13393.57 13393.57 0 89.70% 

禁止建设区 0 0 0 0.00% 

合计 14931.44 14931.44 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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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调整表 

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用地面积 建设地点 备注 

一、公路项目 

1 客运站 0.7 鹰手营子镇 原规划保留 

2 承平高速 50 鹰手营子镇 原规划保留 

3 营涝公路改扩建 55 鹰手营子镇、汪家庄镇 原规划保留 

4 县道东北线升级改造工程 70 鹰手营子镇、汪家庄镇 原规划保留 

5 县道姚小线（姚栅子-小水泉） 14 汪家庄镇 原规划保留 

6 省道 358 线升级改造工程 15 寿王坟镇 原规划保留 

7 乡道涝洼滩-李家沟公路延伸至兴隆县白马川升级县道 15 汪家庄镇 原规划保留 

8 承平高速连接线 5 鹰手营子镇 原规划保留 

9 北马圈子镇工业园区物流通道建设工程 2 北马圈子镇 原规划保留 

10 营子-跳沟改扩建工程 2 鹰手营子镇 原规划保留 

11 小跳沟-沟里改扩建工程 0.5 鹰手营子镇 原规划保留 

12 跳沟二组-南沟沟里改扩建工程 0.3 鹰手营子镇 原规划保留 

13 跳沟村-北山改扩建工程 0.3 鹰手营子镇 原规划保留 

14 西坎-北湾子改扩建工程 2.3 寿王坟镇 原规划保留 

15 三岔口-喇嘛梁改扩建工程 2.6 鹰手营子镇 原规划保留 

16 罗圈沟-梆子沟改扩建工程 1.4 寿王坟镇 原规划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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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用地面积 建设地点 备注 

17 罗圈沟-下台庄改扩建工程 1.3 寿王坟镇 原规划保留 

18 农牧园路-南山改扩建工程 0.3 鹰手营子矿区 原规划保留 

19 金扇子-204 省道改扩建工程 2.4 鹰手营子矿区 原规划保留 

20 跳沟村委会-小跳沟五组改扩建工程 0.3 鹰手营子镇 原规划保留 

21 兴隆侯家沟-白马川段新建工程 11.2 汪家庄镇 原规划保留 

22 津承城际 100 鹰手营子矿区 原规划保留 

23 国道 G233 鹰手营子及兴隆县城段  鹰手营子矿区 新增项目 

二、水利设施项目 

1 4 号水源井建设工程 0.5 鹰手营子镇 原规划保留 

2 汪家庄污水处理厂建设工程 0.5 汪家庄镇 原规划保留 

3 寿王坟水厂建设工程 0.5 寿王坟镇 原规划保留 

4 寿王坟老牛河治理工程 0.5 寿王坟镇 原规划保留 

5 南马圈至火道沟段河道治理工程（中小河流项目） 0.5 鹰手营子矿区 原规划保留 

6 柳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0.5 北马圈子镇、鹰手营子镇 原规划保留 

三、电力能源项目 

1 鹰手营子镇变电站 2 鹰手营子镇 原规划保留 

2 开滦电厂 0.3 鹰手营子矿区 原规划保留 

3 承德西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 2 鹰手营子矿区 原规划保留 

4 寿王坟镇变电站搬迁项目 0.67 寿王坟镇 原规划保留 

5 110kv 供电线路 0.5 鹰手营子矿区 原规划保留 

6 20 兆瓦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 2 鹰手营子矿区 原规划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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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用地面积 建设地点 备注 

7 通讯铁塔建设 0.5 鹰手营子矿区 原规划保留 

8 寿王坟镇郑家庄五组变电站项目 0.2 寿王坟镇 原规划保留 

9 尾矿库再利用光伏发电扩能 2 鹰手营子矿区 原规划保留 

四、管道运输项目 1 压缩天然气项目 2 鹰手营子矿区 原规划保留 

五、其他项目 

1 承德铜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5 鹰手营子矿区 新增项目 

2 承德市寿王坟镇火神庙北山萤石矿 20 寿王坟镇 新增项目 

3 承德久隆冶金有限公司下店子铜铁矿 10 寿王坟镇 新增项目 

4 承德久隆冶金有限公司碾盘沟铜铁矿 5 寿王坟镇 新增项目 

5 承德万国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罗圈沟村东山铜矿 3 寿王坟镇 新增项目 

6 承德金盛矿业有限公司涝洼滩牛蛋子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5 寿王坟镇 新增项目 

7 承德金隅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营东石灰石矿 10 汪庄镇 新增项目 

8 承德金隅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东山石灰石矿 2 鹰手营子镇 新增项目 

9 承德金隅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四方洞子沟熔剂用石灰石矿 15 鹰手营子镇 新增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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